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161號

異議人即債  蔡鄭桂真

務人                 

代  理  人  趙禹任律師

相對人即債  阿里實業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梁家源  

上列異議人就其執行清算事件對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24日公告

之債權表提出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之債權金額應為新台幣捌佰參拾伍萬壹仟伍佰捌拾參元。

其餘異議駁回。

　　理　由　　　　　　　　　 

一、按對於債權人所申報之債權及其種類、數額或順位，債務人

或其他債權人得自債權表送達之翌日起，監督人、管理人或

其他利害關係人得自債權表公告最後揭示之翌日起，於10日

內提出異議。前項異議，由法院裁定之，並應送達於異議人

及受異議債權人，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本條例）第36

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

二、異議意旨略以：相對人申報之本金新台幣（下同）435萬1,6

112元過高，應改為212萬，利息及違約金亦應改以本金212

萬元計算。且相對人之債權金額自87年起至113年向臺北地

方法院強制執行，已罹於時效，爰聲明異議等語。

三、經查：

　㈠關於債權表異議事件，應於本程序以裁定確定其實體權利：

　1.查相對人主張債權表異議事件非屬執行法院審酌範疇，異議

人應另應民事訴訟程序解決，不生聲明異議問題云云。　

　2.惟查，相對人上開主張，將清算事件與強制執行事件混淆，

且將清算法院誤以為等同於執行法院。

　3.參見103年第9期民事業務研究會提案12，司法院民事廳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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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債務清理條例法律問題研審小組意見：依消債條例第36條

第1項至第3項、第5項規定，更生或清算債權存否、種類、

數額或順位之爭議，不必另行訴訟解決，由債務清理法院行

任意之言詞辯論，以裁定確定其實體權利。而在抗告程序，

則行必要之言詞辯論。該言詞辯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結果

（消債條例第15條），與民事訴訟所行言詞辯論並無差異，

即採用直接、言詞、公開審理及兩造辯論原則，當事人有適

當辯論之機會，法院亦應為事實上、法律上闡明，俾保障當

事人之程序權。且為維持程序及裁判之安定性，對於該爭議

所為裁定確定，即有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其既判力之主觀

範圍更擴大至債務人及全體債權人，終局解決更生或清算債

權之存否等爭議，擴大其程序制度解決紛爭之功能，避免法

院及當事人為此另啟訴訟程序以致多付出勞力、時間、費

用。亦即將債權爭議事件採行非訟化審理，使其循裁定程

序，適用部分訴訟法理而審判之，藉以維持訴訟經濟及保護

程序利益。　

　4.是以，本件債權表異議事件，應於本程序以裁定確定其實體

權利，相對人另訴之主張，於法不合。　

　㈡本件相對人之債權並無罹於時效問題。

　1.查相對人所申報之債權，已提出本院90年執字第3365號債權

憑證影本為證（原執行名義為87年促字第71788號），依據

其上記載之執行紀錄分別為：本院90年執字第3365號、本院

90年執字第19060號、本院92年執字第25296號（93年4月19

日終結）、本院97年執字第130341號、本院97年司執字第13

0341號、本院102年司執字第61134號、本院103年司執字第1

68558號、本院107年司執字第28085號、本院107年司執字第

89412號、本院108年司執字第79615號、本院110年度司執字

第107371號、本院113年司執字第18392號、北院113年度司

執字第143783號等，經核並無罹於時效問題。

　2.是以，本件相對人之債權並無罹於時效問題　　　　　

　㈢本件相對人之本金應為212萬0,306元。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1.查本件相對人之債權讓與歷程如下：

　①最初債權人為保證責任高雄縣鳳山信用合作社，但該合作社

自93年10月1日起由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概括承

受；

　②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於94年8月12日將本件債權

讓與英屬維京群島商科信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③而英屬維京群島商科信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再於97年6月1

9日將本件債權讓與日榮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④日榮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旋又於97年10月9日將本件債權

讓與第一金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並附上餘額明細表，

載明本金為212萬0,306元；

　⑤第一金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嗣後於103年4月25日將本件

債權讓與相對人即阿里實業有限公司，且債權讓與證明書上

明確記載本金為212萬0,306元。

　2.次查，經調卷本院尚未銷毀之前案查核如下：

　①第一金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於本院102年司執字第61134

號案件中，請求金額欄所記載之本金為212萬0,306元；

　②相對人初受讓本件債權後，於本院103年司執字第168558

號，聲請強制執行狀請求金額欄所記載之本金為212萬0,306

元；　

　③相對人於再次對異議人聲請強制執行，於本院107年司執字

第89412號，聲請狀請求金額欄所記載之本金為212萬0,306

元。

　3.綜上，顯見相對人前手第一金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所受

讓之本件債權本金金額為212萬0,306元，而相對人於受讓時

亦明確知悉所受讓之本金為212萬0,306元，並於聲請強制執

行時正確記載。

　㈣本件相對人之債權總額應為835萬1,583元：

　1.查本件相對人所受讓之債權本金為212萬0,306元，已如前

述。

　2.次查，本院以上開本金，套用相對人陳報債權計算書上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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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起迄及利率7.5％（94年1月9日至114年10月28日）及違約

金起迄及利率1.5％（93年2月27日至114年10月28日），以

司法院債權表系統計算所得為835萬1,583元，此有債權表試

算結果在卷可稽。

　3.是以，本件相對人之債權總額應為835萬1,583元。　　　　

四、縱據上述，異議人之異議於金額835萬1,583元範圍以外，為

有理由，於此金額範圍內之異議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

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台幣1,000元。

　　官提出異議。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1　　日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郭乃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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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x-direction: ro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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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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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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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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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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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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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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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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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161號
異議人即債  蔡鄭桂真
務人                  
代  理  人  趙禹任律師
相對人即債  阿里實業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梁家源  
上列異議人就其執行清算事件對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24日公告之債權表提出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之債權金額應為新台幣捌佰參拾伍萬壹仟伍佰捌拾參元。
其餘異議駁回。
　　理　由　　　　　　　　　 
一、按對於債權人所申報之債權及其種類、數額或順位，債務人或其他債權人得自債權表送達之翌日起，監督人、管理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自債權表公告最後揭示之翌日起，於10日內提出異議。前項異議，由法院裁定之，並應送達於異議人及受異議債權人，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本條例）第36 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
二、異議意旨略以：相對人申報之本金新台幣（下同）435萬1,6112元過高，應改為212萬，利息及違約金亦應改以本金212萬元計算。且相對人之債權金額自87年起至113年向臺北地方法院強制執行，已罹於時效，爰聲明異議等語。
三、經查：
　㈠關於債權表異議事件，應於本程序以裁定確定其實體權利：
　1.查相對人主張債權表異議事件非屬執行法院審酌範疇，異議人應另應民事訴訟程序解決，不生聲明異議問題云云。　
　2.惟查，相對人上開主張，將清算事件與強制執行事件混淆，且將清算法院誤以為等同於執行法院。
　3.參見103年第9期民事業務研究會提案12，司法院民事廳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法律問題研審小組意見：依消債條例第36條第1項至第3項、第5項規定，更生或清算債權存否、種類、數額或順位之爭議，不必另行訴訟解決，由債務清理法院行任意之言詞辯論，以裁定確定其實體權利。而在抗告程序，則行必要之言詞辯論。該言詞辯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結果（消債條例第15條），與民事訴訟所行言詞辯論並無差異，即採用直接、言詞、公開審理及兩造辯論原則，當事人有適當辯論之機會，法院亦應為事實上、法律上闡明，俾保障當事人之程序權。且為維持程序及裁判之安定性，對於該爭議所為裁定確定，即有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其既判力之主觀範圍更擴大至債務人及全體債權人，終局解決更生或清算債權之存否等爭議，擴大其程序制度解決紛爭之功能，避免法院及當事人為此另啟訴訟程序以致多付出勞力、時間、費用。亦即將債權爭議事件採行非訟化審理，使其循裁定程序，適用部分訴訟法理而審判之，藉以維持訴訟經濟及保護程序利益。　
　4.是以，本件債權表異議事件，應於本程序以裁定確定其實體權利，相對人另訴之主張，於法不合。　
　㈡本件相對人之債權並無罹於時效問題。
　1.查相對人所申報之債權，已提出本院90年執字第3365號債權憑證影本為證（原執行名義為87年促字第71788號），依據其上記載之執行紀錄分別為：本院90年執字第3365號、本院90年執字第19060號、本院92年執字第25296號（93年4月19日終結）、本院97年執字第130341號、本院97年司執字第130341號、本院102年司執字第61134號、本院103年司執字第168558號、本院107年司執字第28085號、本院107年司執字第89412號、本院108年司執字第79615號、本院110年度司執字第107371號、本院113年司執字第18392號、北院113年度司執字第143783號等，經核並無罹於時效問題。
　2.是以，本件相對人之債權並無罹於時效問題　　　　　
　㈢本件相對人之本金應為212萬0,306元。
　1.查本件相對人之債權讓與歷程如下：
　①最初債權人為保證責任高雄縣鳳山信用合作社，但該合作社自93年10月1日起由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概括承受；
　②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於94年8月12日將本件債權讓與英屬維京群島商科信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③而英屬維京群島商科信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再於97年6月19日將本件債權讓與日榮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④日榮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旋又於97年10月9日將本件債權讓與第一金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並附上餘額明細表，載明本金為212萬0,306元；
　⑤第一金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嗣後於103年4月25日將本件債權讓與相對人即阿里實業有限公司，且債權讓與證明書上明確記載本金為212萬0,306元。
　2.次查，經調卷本院尚未銷毀之前案查核如下：
　①第一金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於本院102年司執字第61134號案件中，請求金額欄所記載之本金為212萬0,306元；
　②相對人初受讓本件債權後，於本院103年司執字第168558號，聲請強制執行狀請求金額欄所記載之本金為212萬0,306元；　
　③相對人於再次對異議人聲請強制執行，於本院107年司執字第89412號，聲請狀請求金額欄所記載之本金為212萬0,306元。
　3.綜上，顯見相對人前手第一金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所受讓之本件債權本金金額為212萬0,306元，而相對人於受讓時亦明確知悉所受讓之本金為212萬0,306元，並於聲請強制執行時正確記載。
　㈣本件相對人之債權總額應為835萬1,583元：
　1.查本件相對人所受讓之債權本金為212萬0,306元，已如前述。
　2.次查，本院以上開本金，套用相對人陳報債權計算書上之利息起迄及利率7.5％（94年1月9日至114年10月28日）及違約金起迄及利率1.5％（93年2月27日至114年10月28日），以司法院債權表系統計算所得為835萬1,583元，此有債權表試算結果在卷可稽。
　3.是以，本件相對人之債權總額應為835萬1,583元。　　　　
四、縱據上述，異議人之異議於金額835萬1,583元範圍以外，為有理由，於此金額範圍內之異議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台幣1,000元。
　　官提出異議。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1　　日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郭乃綾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161號

異議人即債  蔡鄭桂真

務人                  

代  理  人  趙禹任律師

相對人即債  阿里實業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梁家源  

上列異議人就其執行清算事件對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24日公告

之債權表提出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之債權金額應為新台幣捌佰參拾伍萬壹仟伍佰捌拾參元。

其餘異議駁回。

　　理　由　　　　　　　　　 

一、按對於債權人所申報之債權及其種類、數額或順位，債務人

    或其他債權人得自債權表送達之翌日起，監督人、管理人或

    其他利害關係人得自債權表公告最後揭示之翌日起，於10日

    內提出異議。前項異議，由法院裁定之，並應送達於異議人

    及受異議債權人，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本條例）第36

     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

二、異議意旨略以：相對人申報之本金新台幣（下同）435萬1,6

    112元過高，應改為212萬，利息及違約金亦應改以本金212

    萬元計算。且相對人之債權金額自87年起至113年向臺北地

    方法院強制執行，已罹於時效，爰聲明異議等語。

三、經查：

　㈠關於債權表異議事件，應於本程序以裁定確定其實體權利：

　1.查相對人主張債權表異議事件非屬執行法院審酌範疇，異議

    人應另應民事訴訟程序解決，不生聲明異議問題云云。　

　2.惟查，相對人上開主張，將清算事件與強制執行事件混淆，

    且將清算法院誤以為等同於執行法院。

　3.參見103年第9期民事業務研究會提案12，司法院民事廳消費

    者債務清理條例法律問題研審小組意見：依消債條例第36條

    第1項至第3項、第5項規定，更生或清算債權存否、種類、

    數額或順位之爭議，不必另行訴訟解決，由債務清理法院行

    任意之言詞辯論，以裁定確定其實體權利。而在抗告程序，

    則行必要之言詞辯論。該言詞辯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結果（

    消債條例第15條），與民事訴訟所行言詞辯論並無差異，即

    採用直接、言詞、公開審理及兩造辯論原則，當事人有適當

    辯論之機會，法院亦應為事實上、法律上闡明，俾保障當事

    人之程序權。且為維持程序及裁判之安定性，對於該爭議所

    為裁定確定，即有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其既判力之主觀範

    圍更擴大至債務人及全體債權人，終局解決更生或清算債權

    之存否等爭議，擴大其程序制度解決紛爭之功能，避免法院

    及當事人為此另啟訴訟程序以致多付出勞力、時間、費用。

    亦即將債權爭議事件採行非訟化審理，使其循裁定程序，適

    用部分訴訟法理而審判之，藉以維持訴訟經濟及保護程序利

    益。　

　4.是以，本件債權表異議事件，應於本程序以裁定確定其實體

    權利，相對人另訴之主張，於法不合。　

　㈡本件相對人之債權並無罹於時效問題。

　1.查相對人所申報之債權，已提出本院90年執字第3365號債權

    憑證影本為證（原執行名義為87年促字第71788號），依據

    其上記載之執行紀錄分別為：本院90年執字第3365號、本院

    90年執字第19060號、本院92年執字第25296號（93年4月19

    日終結）、本院97年執字第130341號、本院97年司執字第13

    0341號、本院102年司執字第61134號、本院103年司執字第1

    68558號、本院107年司執字第28085號、本院107年司執字第

    89412號、本院108年司執字第79615號、本院110年度司執字

    第107371號、本院113年司執字第18392號、北院113年度司

    執字第143783號等，經核並無罹於時效問題。

　2.是以，本件相對人之債權並無罹於時效問題　　　　　

　㈢本件相對人之本金應為212萬0,306元。

　1.查本件相對人之債權讓與歷程如下：

　①最初債權人為保證責任高雄縣鳳山信用合作社，但該合作社

    自93年10月1日起由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概括承

    受；

　②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於94年8月12日將本件債權讓

    與英屬維京群島商科信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③而英屬維京群島商科信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再於97年6月19

    日將本件債權讓與日榮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④日榮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旋又於97年10月9日將本件債權讓

    與第一金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並附上餘額明細表，載

    明本金為212萬0,306元；

　⑤第一金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嗣後於103年4月25日將本件

    債權讓與相對人即阿里實業有限公司，且債權讓與證明書上

    明確記載本金為212萬0,306元。

　2.次查，經調卷本院尚未銷毀之前案查核如下：

　①第一金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於本院102年司執字第61134

    號案件中，請求金額欄所記載之本金為212萬0,306元；

　②相對人初受讓本件債權後，於本院103年司執字第168558號，

    聲請強制執行狀請求金額欄所記載之本金為212萬0,306元；

    　

　③相對人於再次對異議人聲請強制執行，於本院107年司執字第

    89412號，聲請狀請求金額欄所記載之本金為212萬0,306元

    。

　3.綜上，顯見相對人前手第一金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所受

    讓之本件債權本金金額為212萬0,306元，而相對人於受讓時

    亦明確知悉所受讓之本金為212萬0,306元，並於聲請強制執

    行時正確記載。

　㈣本件相對人之債權總額應為835萬1,583元：

　1.查本件相對人所受讓之債權本金為212萬0,306元，已如前述

    。

　2.次查，本院以上開本金，套用相對人陳報債權計算書上之利

    息起迄及利率7.5％（94年1月9日至114年10月28日）及違約

    金起迄及利率1.5％（93年2月27日至114年10月28日），以司

    法院債權表系統計算所得為835萬1,583元，此有債權表試算

    結果在卷可稽。

　3.是以，本件相對人之債權總額應為835萬1,583元。　　　　

四、縱據上述，異議人之異議於金額835萬1,583元範圍以外，為

    有理由，於此金額範圍內之異議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

    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台幣1,000元。

　　官提出異議。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1　　日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郭乃綾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161號

異議人即債  蔡鄭桂真

務人                  

代  理  人  趙禹任律師

相對人即債  阿里實業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梁家源  

上列異議人就其執行清算事件對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24日公告之債權表提出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之債權金額應為新台幣捌佰參拾伍萬壹仟伍佰捌拾參元。

其餘異議駁回。

　　理　由　　　　　　　　　 

一、按對於債權人所申報之債權及其種類、數額或順位，債務人或其他債權人得自債權表送達之翌日起，監督人、管理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自債權表公告最後揭示之翌日起，於10日內提出異議。前項異議，由法院裁定之，並應送達於異議人及受異議債權人，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本條例）第36 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

二、異議意旨略以：相對人申報之本金新台幣（下同）435萬1,6112元過高，應改為212萬，利息及違約金亦應改以本金212萬元計算。且相對人之債權金額自87年起至113年向臺北地方法院強制執行，已罹於時效，爰聲明異議等語。

三、經查：

　㈠關於債權表異議事件，應於本程序以裁定確定其實體權利：

　1.查相對人主張債權表異議事件非屬執行法院審酌範疇，異議人應另應民事訴訟程序解決，不生聲明異議問題云云。　

　2.惟查，相對人上開主張，將清算事件與強制執行事件混淆，且將清算法院誤以為等同於執行法院。

　3.參見103年第9期民事業務研究會提案12，司法院民事廳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法律問題研審小組意見：依消債條例第36條第1項至第3項、第5項規定，更生或清算債權存否、種類、數額或順位之爭議，不必另行訴訟解決，由債務清理法院行任意之言詞辯論，以裁定確定其實體權利。而在抗告程序，則行必要之言詞辯論。該言詞辯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結果（消債條例第15條），與民事訴訟所行言詞辯論並無差異，即採用直接、言詞、公開審理及兩造辯論原則，當事人有適當辯論之機會，法院亦應為事實上、法律上闡明，俾保障當事人之程序權。且為維持程序及裁判之安定性，對於該爭議所為裁定確定，即有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其既判力之主觀範圍更擴大至債務人及全體債權人，終局解決更生或清算債權之存否等爭議，擴大其程序制度解決紛爭之功能，避免法院及當事人為此另啟訴訟程序以致多付出勞力、時間、費用。亦即將債權爭議事件採行非訟化審理，使其循裁定程序，適用部分訴訟法理而審判之，藉以維持訴訟經濟及保護程序利益。　

　4.是以，本件債權表異議事件，應於本程序以裁定確定其實體權利，相對人另訴之主張，於法不合。　

　㈡本件相對人之債權並無罹於時效問題。

　1.查相對人所申報之債權，已提出本院90年執字第3365號債權憑證影本為證（原執行名義為87年促字第71788號），依據其上記載之執行紀錄分別為：本院90年執字第3365號、本院90年執字第19060號、本院92年執字第25296號（93年4月19日終結）、本院97年執字第130341號、本院97年司執字第130341號、本院102年司執字第61134號、本院103年司執字第168558號、本院107年司執字第28085號、本院107年司執字第89412號、本院108年司執字第79615號、本院110年度司執字第107371號、本院113年司執字第18392號、北院113年度司執字第143783號等，經核並無罹於時效問題。

　2.是以，本件相對人之債權並無罹於時效問題　　　　　

　㈢本件相對人之本金應為212萬0,306元。

　1.查本件相對人之債權讓與歷程如下：

　①最初債權人為保證責任高雄縣鳳山信用合作社，但該合作社自93年10月1日起由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概括承受；

　②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於94年8月12日將本件債權讓與英屬維京群島商科信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③而英屬維京群島商科信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再於97年6月19日將本件債權讓與日榮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④日榮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旋又於97年10月9日將本件債權讓與第一金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並附上餘額明細表，載明本金為212萬0,306元；

　⑤第一金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嗣後於103年4月25日將本件債權讓與相對人即阿里實業有限公司，且債權讓與證明書上明確記載本金為212萬0,306元。

　2.次查，經調卷本院尚未銷毀之前案查核如下：

　①第一金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於本院102年司執字第61134號案件中，請求金額欄所記載之本金為212萬0,306元；

　②相對人初受讓本件債權後，於本院103年司執字第168558號，聲請強制執行狀請求金額欄所記載之本金為212萬0,306元；　

　③相對人於再次對異議人聲請強制執行，於本院107年司執字第89412號，聲請狀請求金額欄所記載之本金為212萬0,306元。

　3.綜上，顯見相對人前手第一金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所受讓之本件債權本金金額為212萬0,306元，而相對人於受讓時亦明確知悉所受讓之本金為212萬0,306元，並於聲請強制執行時正確記載。

　㈣本件相對人之債權總額應為835萬1,583元：

　1.查本件相對人所受讓之債權本金為212萬0,306元，已如前述。

　2.次查，本院以上開本金，套用相對人陳報債權計算書上之利息起迄及利率7.5％（94年1月9日至114年10月28日）及違約金起迄及利率1.5％（93年2月27日至114年10月28日），以司法院債權表系統計算所得為835萬1,583元，此有債權表試算結果在卷可稽。

　3.是以，本件相對人之債權總額應為835萬1,583元。　　　　

四、縱據上述，異議人之異議於金額835萬1,583元範圍以外，為有理由，於此金額範圍內之異議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台幣1,000元。

　　官提出異議。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1　　日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郭乃綾 



